ERE o I BN E X 3 DA PR
114# & f§ 5 % 2850
N A EBERE S RRRRRT
o b ERm

IO FliRS FE O SRBFF HA (1092 & F %3133

) o A ”‘“ﬂm-%vﬁﬁiﬁ»v‘ po % (1108 2% 3 %108~ 1

1441)%.';‘% EF ”1%) » AR LGRS T L HZ T HEEINY
SRl I P

|

-l <
ERrIgilexd %o e HRAANSY 4ok fH & URTERE
~ITEEP o
Adek e lr@E 28T %~k RARPEE FER 2
RN — A G TR R w T o g WA e

A LN

L v

™
&
q
(]
==
«M

,;347% » 3951 F dokt it e R 3&3’%%1%? :

1ﬁfﬁﬁ;wt* FIR AR A F114E2 17 B §F 425
Perizoge (AAMRESIIE)

=~

(=)t rs > P22 %330 F1E2 Fid &4 % o

(C)EFPRE 2L F EEERTEMS > T &L £ 74
AT 2 S B BARRIESE > T RS 2R o 4R
TEARL PR Py 2R R 2 2T 0 {FF
,ﬂza%éé)%r@w 7 a,ﬁ%"“ 3“%‘1""1?’16 éf“;*v A 3“ '1:?;
)i 2 A s

< q\r-

AL TG H A £l§ﬂ72#;%‘§§‘iﬁ
PR FRENARTEY pmRY EE2 KT

£



214 > PR L PR R AEied “#\Eﬁ?sﬁ%F
Ao PiRENFR S TR
IEZIFIIE A ~ B3R T > Afp I NE 2
LR L L AR E I SN R EA £ N ]
MU RR B 2 ZIE 0 REEE
T~ RIE R R %?4491'1» %238 ~ %378 ~ %4540% 527 > T
i 3 LL"J;\)%@"HW;L o
T ~Ae R PRAFL S B e R FEE 2 B p4220p N oo e AR
ok ’_ngm?ﬂfbai: F LGk (R A~) o
AFERBFTHE D BALT O REBT A FPR IR R
Fx o

-

ERERBFTRBIREEALRS

109# & @ F % 31335
e 2 Frap 7 36Kk (ARW00E0* 0P 2)
A EROOMOOHF00mOO0£0
05



B % £ 2 s- Sase 0 200000000050
FrlEFEL R, e gl AR ERAELF WRPE R
FF R BRI AT EE A ST
=3 ER

ERIBAREIOTEG? 13p » B & = =t L 500
3 O0R0005.612 108 % (TH+*%%25%) 2£F5 5
AR 1108267 127 » EFFH LN E £ FE 92§ p
EERBALRA A EATE 0 AN EL &R W
7 —EL < ‘\‘A"‘:F’ 4 A
~ E - 3 R ¥

107297 22p Z26p FF 5 P > BAZE 5P

ﬁﬂum%fﬂmﬁg %Baurﬁﬁi%ﬁé’%ﬁﬁﬁ?ﬁg
i, PR B NE B kdE s A
FILT R LG o o FE o
s RS LALAS TR f;g\mzﬁ"* A AN - B
ok SUL e
- ~REHFHEZERTF

S BE, B LA Fwid
1 WEEFRFEE LY 26 FEPARL T A1I07TE297 22p 2267
i BREp  #AZXESPN A2 TR

WEld g 7
D A TAIFA AL E PR 10TE9Y 229 226P B

SRR o2 Fak Ep AT ESAZE S NT
Sk TARB LA ¥
4 o
3 PRIFPR Y 6% Em L kXS PR AT

AN ST AN SRR Y T R

7
A | FE gLl AR
%t 5




Jui

IR R E RS UL & TR A S L
FOER T A E AR e
SRR R E FDIESIE KA

£ 1 ®W 109 & 11

Bloipe Bz A2z »mizdpe
b ENT PRI FRSPRE 3 F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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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家瑞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313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0年度易字第10號、114年度易緝字第1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並判決如下：
　　主　文
葉家瑞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壹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並增列證據：被告葉家瑞於本院民國114年2月17日準備程序中所為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1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普通侵占罪。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獲取所需財物，恣意侵占告訴人沈德裕所有之物品，法治觀念顯然薄弱，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兼衡其犯後原否認犯行，嗣於緝獲後之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之態度，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亦尚未賠償告訴人，及被告前有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詐欺、偽造文書等前科素行，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之前從事室內拆除工人，每月收入約新臺幣4萬5千元，無須扶養他人，自身無健康狀況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以被告責任為基礎，本於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查被告於本案侵占告訴人所有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核屬被告犯罪之所得，未經扣案，亦未歸還告訴人，且依卷內資料，並無被告賠償告訴人之事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本院自應予以宣告沒收，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以澈底剝奪被告之不法利得，杜絕僥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謝慧中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許莉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昱維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書記官　趙雨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9年度偵字第3133號
　　被　　　告　葉家瑞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花蓮縣○○鄉○○村00鄰○○0段0
　　　　　　　　　　　　　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葉家瑞於民國107年6月13日，與沈德裕簽立位在臺東縣○○市○○路000號6樓之10套房（下稱本案套房）之租賃契約，租期至108年6月12日，葉家瑞並於簽立租賃契約之當日遷入。詎葉家瑞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侵占之故意，於107年9月22日至26日間某日，將本案套房內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搬離本案套房，侵占入己，旋即搬離。嗣沈德裕於107年9月26日前往本案套房察看，發覺葉家瑞已搬離，上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亦遭取走，葉家瑞並避不見面，始悉上情。
二、案經沈德裕訴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葉家瑞於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於107年9月22日至26日間某日，將本案套房內冰箱及電視機各1臺搬離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沈德裕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於107年9月22日至26日間某日，將本案套房內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搬離之事實。



		3

		現場照片6張

		證明被告將本案套房內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搬離之事實。



		4

		租賃契約影本1份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簽立租約承租本案套房並搬入居住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未扣案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6　　日
　　　　　　　　　　　　　　　 檢　察　官　　謝慧中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廖承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家瑞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3133

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0年度易字第10號、1

14年度易緝字第1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並判決如下：

　　主　文

葉家瑞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壹臺均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並增列證據：被告葉家瑞於本院民國114年2月17日準備程序

    中所為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1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普通侵占罪。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獲取所需財物，恣意侵占告訴人

    沈德裕所有之物品，法治觀念顯然薄弱，所為應予非難。復

    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兼衡

    其犯後原否認犯行，嗣於緝獲後之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之態

    度，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亦尚未賠償告訴人，

    及被告前有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詐欺、偽造文書等前

    科素行，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之

    前從事室內拆除工人，每月收入約新臺幣4萬5千元，無須扶

    養他人，自身無健康狀況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以被告責

    任為基礎，本於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查被告於本案侵占告訴人所有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

    各1臺，核屬被告犯罪之所得，未經扣案，亦未歸還告訴人

    ，且依卷內資料，並無被告賠償告訴人之事證，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本院自應予以宣告沒收，及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以

    澈底剝奪被告之不法利得，杜絕僥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謝慧中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許莉涵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昱維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書記官　趙雨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9年度偵字第3133號

　　被　　　告　葉家瑞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花蓮縣○○鄉○○村00鄰○○0段0

　　　　　　　　　　　　　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葉家瑞於民國107年6月13日，與沈德裕簽立位在臺東縣○○市

    ○○路000號6樓之10套房（下稱本案套房）之租賃契約，租期

    至108年6月12日，葉家瑞並於簽立租賃契約之當日遷入。詎

    葉家瑞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侵占之故意，於107年9

    月22日至26日間某日，將本案套房內之直立式電扇、冰箱、

    電視機各1臺搬離本案套房，侵占入己，旋即搬離。嗣沈德

    裕於107年9月26日前往本案套房察看，發覺葉家瑞已搬離，

    上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亦遭取走，葉家瑞並

    避不見面，始悉上情。

二、案經沈德裕訴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葉家瑞於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於107年9月22日至26日間某日，將本案套房內冰箱及電視機各1臺搬離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沈德裕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於107年9月22日至26日間某日，將本案套房內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搬離之事實。 3 現場照片6張 證明被告將本案套房內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搬離之事實。 4 租賃契約影本1份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簽立租約承租本案套房並搬入居住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未扣案之

    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及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6　　日

　　　　　　　　　　　　　　　 檢　察　官　　謝慧中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廖承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家瑞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313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0年度易字第10號、114年度易緝字第1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並判決如下：
　　主　文
葉家瑞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壹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並增列證據：被告葉家瑞於本院民國114年2月17日準備程序中所為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1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普通侵占罪。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獲取所需財物，恣意侵占告訴人沈德裕所有之物品，法治觀念顯然薄弱，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兼衡其犯後原否認犯行，嗣於緝獲後之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之態度，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亦尚未賠償告訴人，及被告前有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詐欺、偽造文書等前科素行，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之前從事室內拆除工人，每月收入約新臺幣4萬5千元，無須扶養他人，自身無健康狀況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以被告責任為基礎，本於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查被告於本案侵占告訴人所有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核屬被告犯罪之所得，未經扣案，亦未歸還告訴人，且依卷內資料，並無被告賠償告訴人之事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本院自應予以宣告沒收，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以澈底剝奪被告之不法利得，杜絕僥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謝慧中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許莉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昱維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書記官　趙雨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9年度偵字第3133號
　　被　　　告　葉家瑞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花蓮縣○○鄉○○村00鄰○○0段0
　　　　　　　　　　　　　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葉家瑞於民國107年6月13日，與沈德裕簽立位在臺東縣○○市○○路000號6樓之10套房（下稱本案套房）之租賃契約，租期至108年6月12日，葉家瑞並於簽立租賃契約之當日遷入。詎葉家瑞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侵占之故意，於107年9月22日至26日間某日，將本案套房內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搬離本案套房，侵占入己，旋即搬離。嗣沈德裕於107年9月26日前往本案套房察看，發覺葉家瑞已搬離，上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亦遭取走，葉家瑞並避不見面，始悉上情。
二、案經沈德裕訴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葉家瑞於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於107年9月22日至26日間某日，將本案套房內冰箱及電視機各1臺搬離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沈德裕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於107年9月22日至26日間某日，將本案套房內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搬離之事實。



		3

		現場照片6張

		證明被告將本案套房內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搬離之事實。



		4

		租賃契約影本1份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簽立租約承租本案套房並搬入居住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未扣案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6　　日
　　　　　　　　　　　　　　　 檢　察　官　　謝慧中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廖承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家瑞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313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0年度易字第10號、114年度易緝字第1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並判決如下：

　　主　文

葉家瑞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壹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並增列證據：被告葉家瑞於本院民國114年2月17日準備程序中所為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1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普通侵占罪。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獲取所需財物，恣意侵占告訴人沈德裕所有之物品，法治觀念顯然薄弱，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兼衡其犯後原否認犯行，嗣於緝獲後之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之態度，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亦尚未賠償告訴人，及被告前有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詐欺、偽造文書等前科素行，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之前從事室內拆除工人，每月收入約新臺幣4萬5千元，無須扶養他人，自身無健康狀況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以被告責任為基礎，本於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查被告於本案侵占告訴人所有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核屬被告犯罪之所得，未經扣案，亦未歸還告訴人，且依卷內資料，並無被告賠償告訴人之事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本院自應予以宣告沒收，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以澈底剝奪被告之不法利得，杜絕僥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謝慧中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許莉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昱維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書記官　趙雨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9年度偵字第3133號

　　被　　　告　葉家瑞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花蓮縣○○鄉○○村00鄰○○0段0　　　　　　　　　　　　　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葉家瑞於民國107年6月13日，與沈德裕簽立位在臺東縣○○市○○路000號6樓之10套房（下稱本案套房）之租賃契約，租期至108年6月12日，葉家瑞並於簽立租賃契約之當日遷入。詎葉家瑞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侵占之故意，於107年9月22日至26日間某日，將本案套房內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搬離本案套房，侵占入己，旋即搬離。嗣沈德裕於107年9月26日前往本案套房察看，發覺葉家瑞已搬離，上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亦遭取走，葉家瑞並避不見面，始悉上情。

二、案經沈德裕訴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葉家瑞於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於107年9月22日至26日間某日，將本案套房內冰箱及電視機各1臺搬離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沈德裕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於107年9月22日至26日間某日，將本案套房內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搬離之事實。 3 現場照片6張 證明被告將本案套房內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搬離之事實。 4 租賃契約影本1份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簽立租約承租本案套房並搬入居住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未扣案之直立式電扇、冰箱、電視機各1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6　　日

　　　　　　　　　　　　　　　 檢　察　官　　謝慧中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廖承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